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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租赁准则下

承租人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探讨

—— 兼论 IAS 12 修订对所得税会计的影响

摘 要：2018年12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取消了承

租人的租赁二分类会计模式，但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没有随之调整，由此产生的会税差异调整事项带来的暂时性差

异是否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在实务中存在争议。2021年5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修订发布了《国际会计准

则第12号——所得税》（IAS 12），缩小了递延所得税初始确认豁免的适用范围，递延所得税初始确认豁免不再适用

于初始确认时产生相同应纳税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交易。基于此，本文对新租赁准则及新IAS 12下承租人递延所

得税的会计处理进行分析探讨，以期为实务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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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会税差异的会计处理

2018 年 12 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自 2021 年开始在我

国上市公司以及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中实施。尽

管新租赁准则取消了承租人的租赁二分类会计模式（即分

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两种），但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没

有随之调整，仍然按照原模式进行征税 ：属于经营租赁的，

租赁费支出允许在租赁期内均匀扣除 ；属于融资租赁的，

根据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初始入账价值部分提取的折旧费

用，允许税前扣除。下面以案例说明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

会税差异的会计处理。

案例 ：2021 年 1 月 1 日，甲企业从乙企业租入一处行

政用办公场所，租期 2 年，年租金 20 万元，每年年末支付。

甲企业采用增量借款利率 5% 作为折现率，对使用权资产

采用直线法进行折旧。假设甲企业每年应纳税收入和会计

收入均为 50 万元，除该租赁交易外，没有其他费用 ；甲企

业当前和未来期间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为 25% ；预计

甲企业未来期间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不考虑除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费。

（一）承租人的会计处理

表 1 列示了租赁负债在不同期间的账面价值及其在租

赁期内的摊销情况。

2021 年 1 月 1 日租赁期开始日，甲企业确认使用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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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租赁负债。会计处理如下（单位 ：万元，下同）

借 ：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2.81

         使用权资产                                               37.19

         贷 ：租赁负债——租赁付款额                     40

2021 年 12 月 31 日，甲企业支付第一年租金，同时确

认相关利息费用以及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用。会计处理

如下 ：

借 ：租赁负债——租赁付款额                                  20

         贷 ：银行存款                                                       20

借 ：财务费用                                                                 1.86

         贷 ：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1.86

借 ：管理费用（37.19÷2）                            18.595

         贷 ：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18.595

2022 年 12 月 31 日，甲企业支付第二年租金，同时确

认相关利息费用以及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用。会计处理如

下 ：

借 ：租赁负债——租赁付款额                                        20

         贷 ：银行存款                                                               20

借 ：财务费用                                                                 0.95

         贷 ：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0.95

借 ：管理费用                                                             18.595

         贷 ：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18.595

甲企业 2021 年会计费用合计为 20.455 万元（18.595+

1.86）；2022 年会计费用合计为 19.545 万元（18.595+0.95）；

两年的会计费用合计为 40 万元（20.455+19.545）。

（二）承租人的所得税税务处理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并没有对经营租赁和

融资租赁作出明确规定，实务中往往参照旧租赁准则中经

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划分标准进行区分。由于该办公场所

的租赁期只有两年，租赁期没有超过该办公场所使用寿命

的 75%，该租赁也没有其他条款能表明乙企业已经把与该

办公场所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甲

企业，因而该租赁交易在税法上应当按照经营租赁进行处

理，企业发生的租赁费支出允许按照租赁期限均匀扣除，

即甲企业在填报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纳税申报表时，均

允许税前扣除 20 万元的租赁费用。甲企业 2021 年与 2022

年税前允许扣除的总费用金额为 40 万元。

（三）承租人会税差异的会计处理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仅对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计

税基础作出了规范，不认可经营租赁下固定资产的计税基

础。因此本例中该使用权资产计税基础为 0，与其会计初

始入账金额 37.19 万元之间的差额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37.19 万元 ；与此同时，按照税法规定该租赁负债初始入账

金额可以税前扣除，因而该租赁负债的计税基础为 0，与初

始入账价值 37.19 万元之间的差额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37.19 万元。

实务中，承租人上述会税差异所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是否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存在争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要求企业根据暂时性差异的性质确认相应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但同时也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制

定了豁免原则，即如果一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且发生时

既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也不影响会计利

润，则该资产或负债初始确认时所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可以

豁免，不予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承租人会税差异会计处理争议焦点在于其是否符合

递延所得税确认的豁免原则。一种观点认为，新租赁准则

下，承租人在初始确认时，借方增加了一项使用权资产，

贷方增加了一项同等金额的租赁负债，这笔交易和企业合

并无关，且在初始确认时对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均无

影响，应适用初始确认豁免原则，对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

债上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不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

债，在后续计量时也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另一

种观点认为，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是一项租赁交易的两

个方面，二者是整体关联的，应当合并考虑，使用权资产

初始确认所形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租赁负债初始确认

所形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金额相等，可以相互抵销，从

租赁交易整体来看，交易初始确认时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原则，在后续计量时使用权资产和租

赁负债上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应当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或负债。

案例中，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进行会计处理，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 12 月 31 日甲企业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或负债，按照每期纳税申报表上的应纳所得税额分别确

表1   租赁负债账面价值及摊销计算表    单位：万元
时间

（年）

租赁负债年初

账面价值①

利息费用

②＝①×5%
租金③

租赁负债年末账面

价值④＝①+②－③

1 37.19* 1.86 20 19.05

2 19.05 0.95 20 0

合计 2.81 40

注：*租赁负债的初始入账金额＝20×P/A（5%，2）＝37.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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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当期所得税费用。会计处理如下 ：

借 ：所得税费用                                                  7.5

         贷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0 － 20）×25%] 7.5

如果按照第二种观点进行会计处理，2021 年 12 月 31

日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为 18.595 万元（37.19 － 18.595），计

税基础为 0，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为 18.595 万元（18.595 － 0）。

租赁负债账面价值为 19.05 万元，计税基础为 0（19.05 －

19.05），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 19.05 万元（19.05 － 0）。会计

处理如下 ：

借 ：所得税费用                                              4.649

         贷 ：递延所得税负债（18.595×25%）                 4.649

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19.05×25%）                           4.763

         贷 ：所得税费用                                                      4.763

递延所得税费用＝ 4.649 － 4.763 ＝ -0.114（万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为 0、计税基

础为 0，租赁负债账面价值为 0、计税基础为 0，甲企业将使

用权资产上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租赁负债上的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同时转回。

借 ：递延所得税负债                                                   4.649

         贷 ：所得税费用                                                      4.649

借 ：所得税费用                                                           4.763

         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63

递延所得税费用＝ 4.763 － 4.649 ＝ 0.114（万元）。

表 2 列示了两种不同会计处理方法对甲企业所得税费

用及实际税率的影响。可以看出，当确认豁免适用时，在

租赁交易初始确认以及随后整个租赁期内，企业不确认递

延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简单，但一段时期的所得税费用

只反映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确定的税费金额，没有反映企业

在未来收回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或偿还租赁负债账面价

值期间，未来应该缴纳或可以自应税收入中抵扣的税费金

额，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所得税费用是应付税款法下的所

得税费用，与税前会计利润不成比例。第二种方法反映了

租赁交易对税务的影响，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所得税费用

与税前会计利润形成的实际税率更能反映租赁交易发生

后对企业财务和经营成果产生的当期影响及其未来后果，

更符合资产负债表观。

二、IAS 12 修订的主要内容及其对递延所得税

的影响

（一）IAS 12 修订的主要内容

针对实务中出现的与租赁交易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会

计处理的争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对《国际

会计准则第 12 号—— 所得税》（IAS 12）进行了修订，于

2021 年 5 月发布《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与原 IAS 12 相比，修订后的 IAS 12 缩小

了递延所得税的初始确认豁免条件，规定同时具有下列

特征的交易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

得税不予确认 ：①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 ；②交易发生

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

亏损）；③交易时不会产生相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IASB 对于 IAS 12 的修订一方面保

证财务报表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因会税差异

所产生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 ；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利益相关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保障了财务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

可比性。

（二）对与租赁交易相关的递延所得税的影响

按照修订后的 IAS 12，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在初始

确认时产生相同应纳税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不适用递延

所得税的初始确认豁免。案例中，按照修订后的 IAS 12，甲

企业与所得税相关的会计处理与分析如下 ：

2021 年 1 月 1 日租赁期开始日，甲企业确认使用权资

产和租赁负债，使用权资产上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37.19

万元，租赁负债上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37.19 万元。甲企

业根据暂时性差异的性质确认相应递延所得税。

表2    不同会计处理方式对所得税费用及
                              实际税率的影响               单位：万元

会计年度

观点一：初始

确认豁免适用

观点二：初始

确认豁免不适用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会计收入 50 50 50 50

折旧费用 18.595 18.595 18.595 18.595

利息费用 1.86 0.95 1.86 0.95

税前会计利润① 29.545 30.455 29.545 30.455

应税收入 50 50 50 50

税前允许扣除的费用 20 20 20 20

应纳税所得额② 30 30 30 30

当期所得税费用③＝②×25% 7.5 7.5 7.5 7.5

递延所得税费用④ 0 0 -0.114 0.114

所得税费用⑤＝③＋④ 7.5 7.5 7.386 7.614

实际税率⑥＝⑤÷① 25.39% 24.63% 25.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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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37.19×25%）            9.298

         贷 ：递延所得税负债（37.19×25%）                 9.298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为 18.595 万

元（37.19 － 18.595），计税基础为 0，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为 18.595 万元（18.595 － 0），应转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为

18.595 万元（37.19 － 18.595）。租赁负债账面价值为 19.05

万元，计税基础为 0（19.05 － 19.05），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

19.05 万元（19.05 － 0），应转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 18.14

万元（37.19 － 19.05）。

借 ：递延所得税负债（18.595×25%）            4.649

         贷 ：所得税费用                                                   4.649

借 ：所得税费用                                              4.535

         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18.14×25%）                 4.535

递延所得税费用＝ 4.535 － 4.649 ＝ -0.114（万元）。

2022 年 12 月 31 日租赁期满，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与计税基础均为 0，其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期初余额 18.595

万元应该全部转回 ；租赁负债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均为 0，

其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期初余额 19.05 万元应全部转回。

借 ：递延所得税负债（18.595×25%）            4.649

         贷 ：所得税费用                                                   4.649

借 ：所得税费用                                              4.763

         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19.05×25%）                 4.763

递延所得税费用＝ 4.763 － 4.649 ＝ 0.114（万元）。

（三）对与弃置义务相关的递延所得税的影响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的初始入账成本应

该考虑预计弃置费用因素。在后续会计期间中，预计弃置

费用将通过折旧费用和财务费用的形式反映在企业的会计

利润中，不允许税前扣除。然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

定，固定资产报废时发生的弃置支出在实际发生时一次性

扣除，会计上根据权责发生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弃置费

用（后续会计期间反映为折旧费用和利息费用）不允许税

前扣除，由此产生了会税差异。

根据修订前的 IAS 12，弃置义务不是产生于企业合

并，且初始确认时只影响固定资产和预计负债的初始入账

成本，对会计利润和应纳税额均没有影响，因而固定资产

和预计负债上因弃置义务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符合豁免条

件，不需要确认相关递延所得税。根据修订后的 IAS 12，由

于固定资产和预计负债因弃置义务而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金额相等，不再满足递延所得税

初始确认豁免条件，因此在对有弃置义务的固定资产进行

初始确认时，需要根据弃置义务的会税差异确认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三、建议

修订后的 IAS 12 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同

时 IASB 允许企业提前采用修订后的 IAS 12。对于 A+H 股

上市公司，可以提前熟悉了解 IAS 12 修订的主要内容，根

据企业情况判断是否需要提前采用修订后的 IAS 12，做好

相关会计调整工作。

国内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现行所得税

会计准则要求，应用递延所得税初始确认豁免条款，对

与租赁交易、弃置义务有关的递延所得税不予确认。在

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时，由于目前《纳税调整

项目明细表（A105000）》中并无专门的“使用权资产”纳

税调整栏目，因而建议企业将税务上分类为经营租赁、会

计上确认为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用，填入《资产折旧、摊

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中“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栏次，并相应调增纳税金额 ；将税务上分类为经营

租赁、会计上确认为使用权资产的利息费用，填入《纳税

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中“扣除类调整项目——利

息支出”栏次，并相应调增纳税金额 ；将税务上分类为经

营租赁、允许按照租赁期限均匀扣除的租赁费，填入《纳

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中“其他”栏次，并相应

调减纳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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